关于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正文部分）的说明

现对《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的通知》（沈银发〔2014〕187号）正文部分的修改内容及修改理由说明如下：
因正文中涉及的“沈银发〔2011〕216号”和“沈银发〔2013〕39号”等“两管理、两综合”相关制度文件即将废止，因此对该文件正文内容进行修改，将正文中“第一至第五项”工作要求删除，其他内容继续有效。
